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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1.1 目的 

1.1.1  本指南旨为编制符合 IMO《2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以

下简称为“压载水公约”）附则第 B-1 条要求的“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以及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为“CCS”）验船师按照公约第 B-1 要求审批计划提供指导。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适用于 CCS 船级的设计和建造拟承载载有压载水的船舶。 

1.3 一般要求 

1.3.1 本指南仅包括压载水公约及相关导则的规定，对特定船舶实施压载水管理时，还应

注意船旗国主管机关和港口国当局的其他有关规定。 

1.3.2  对于航行美国水域的船舶，应注意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包括生物污垢管理的要求。 

1.4 指南编写依据 

1.4.1  本指南主要依据下列 IMO 文件编制。在使用本指南时，还应注意这些文件的后续

修订： 

(1) 《2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及其修正案； 

（2）压载水管理及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G4）（MEPC.127(53)，经 MEPC.306(73)修

订 ）； 

（3）2017 压载水置换导则（MEPC.288(71)）； 

（4）压载水公约应急措施指南（BWM.2/Circ.62）； 

（5）压载水公约生效前压载水管理证书签发和根据 A.868(20)决议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

划（BWM.2/Circ.40）。 

1.5 定义 

1.5.1  本指南所用定义如下： 

(1) 压载水：系指为控制船舶纵倾、横倾、吃水、稳性或应力而加装到船上的水及其悬

浮物。 

(2) 沉积物：系指船上压载水中的沉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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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压载水管理：系指用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处理方法，单独或合并使用以清除、

钝化、或避免加装或排放压载水和沉积物中的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 

(4）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系指用于处理压载水使其满足或者超过压载水公约 D-2 条

规定的压载水性能标准的任何系统。BWMS 包括压载水处理设备、所有相关控制设备、生产厂

家指定的管系布置、控制和监测设备和取样设施。BWMS 不包括未设置 BWMS 时也会要求的包

括管系、阀、泵等在内的船舶压载水配件。 

(5)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系指水生物和病原体，如果被引入海洋包括河口，或引入淡水

河道，则可能危害环境、人体健康、财产或资源，损害生物多样性或妨碍该区域的其他合法

利用。  

(6) 压载水容量：系指船上用于装载、加装或排放压载水的任何液舱、处所或舱室（包

括被设计成允许承载压载水的任何多用途液舱、处所或舱室）的总体积容量。 

(7) 活性物质：系指对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有一般或特定的有利或不利作用的物质或生

物，包括病毒或真菌。 

（8）主管机关：系指船舶在其管辖下进行营运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就有权悬挂某一国家

国旗的船舶而言，主管机关系指该国政府。对于沿海国为勘探和开发其自然资源行使主权，

在毗连于海岸的海底及其底土从事勘探和开发的浮式平台（包括浮式存储装置（FSUs）和浮

式生产、存储和卸货装置（FPSOs））而言，主管机关系指该有关沿海国的政府。 

（9）港口国当局：系指港口国政府授权执行或实施有关国内和国际航运管理措施的标准

和规则的任何机构和组织。 

（10）船舶：系指在水域环境中运行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潜水器、浮式艇筏、浮式

平台、浮式存储装置（FSUs）以及浮式生产、存储和卸货装置（FPSOs）。 

（11）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系指压载水公约 B-1 条所述的说明每艘船上实施的压载

水管理过程和程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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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 

2.1 一般要求 

2.1.1  制订压载水管理计划的目的在于指导船上人员安全、合理地进行压载水管理和操

作，以确保船舶的压载水管理符合公约规定的管理标准。 

2.1.2  计划应编制成： 

（1）实际、可行并易于使用； 

    （2）能使船舶管理人员，包括船上和岸基人员易于理解，并予以定期评审和更新。 

（3）与船舶营运压载要求相一致。 

2.1.3 计划应符合船舶适用的国际和国家压载水管理标准。 

2.1.4 该计划是供船舶压载水管理人员在船上使用的文件，所以该计划必须使用船上人

员的工作语言。如果使用的语言不是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则应包括其中之一的译文。 

2.1.5 压载水管理计划应以独立的版本形式编制，其结构形式由编制者根据使用方便而

定，考虑与其他相关文件协调性。为避免计划篇幅过大，有关船舶及其结构的通用背景资料

不必作为计划的详细内容。如果这些资料与计划相关，可作为计划的附件，或引用现有的文

件或手册，指明这些文件或手册的存放处。 

2.1.6 计划应放在船上，以随时可供港口国控制或检疫官员检查。 

2.2 计划编制过程 

2.2.1 计划编制过程通常包括如下工作： 

（1）选择船舶适用的压载水管理标准； 

（2）确定特定船舶的压载水管理方法； 

（3）确定实施船舶压载水管理的有关控制程序； 

（4）收集和分析船舶压载水系统的图纸和资料； 

（5）安全评估，确定压载水管理的有关措施； 

（6）确定计划编制格式和结构，完成编制。 

  2.2.2 本指南附录 2提供了压载水管理计划范本格式。 

2.2.3 本指南对计划范本格式的各项给出了在相应条款下应包括的内容及编制建议。针

对特定船舶编制计划时，并非要求将所有款项均包含在该船舶的计划中，而是应将船舶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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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压载水管理措施所涉及到的款项包含在计划中。 

2.2.4 制定计划时，应对船舶选定的压载水置换方法，按照本指南第 3章进行安全评估，

以证明对特定的压载舱所选择的置换方法安全可行。如果评估结果表明船舶的某舱不适合采

用该方法，则应另行考虑置换方法。 

2.3 计划内容要求 

2.3.1 总体结构 

2.3.1.1 压载水管理计划应至少包括或涉及下述四部分内容： 

（1） 序言或引言； 

（2） 压载系统布置； 

（3） 压载水管理； 

（4） 附录。 

2.3.2  序言或引言 

2.3.2.1 计划的“序言或引言”应介绍本船舶和本计划的概况，介绍应包括下述内容： 

（1） 本计划编制的依据； 

（2） 简述本计划编制的目的和压载水管理的必要性； 

（3） 本计划现行有效版本和修改状态的标识； 

（4） 本计划制定、评审、批准或修改的控制要求； 

（5） 陈述本章 2.1.6 条要求。 

2.3.2.2 在计划中至少应对下列船舶细节予以声明： 

（1） 船名； 

（2） 船舶类型； 

（3） IMO 编号； 

（4） 船级登记号； 

（5） 船舶呼号； 

（6） 船旗； 

（7） 船籍港； 

（8） 船东； 

（9） 总吨位； 

（10） 船舶主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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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船舶压载水总容量①（应包括所有可用于压载的舱室，如风暴压载货舱、港内压

载货舱等）； 

（12） 压载泵数量和容量（应包括所有可用于压载水操作的泵，如专用压载泵、总用泵、

抗横倾泵等）； 

（13） 船上专用压载舱总数、容量、重心、最大自由液面力矩； 

（14） 压载水测量的计量单位（米制）； 

（15） 指定负责压载水管理的高级船员和职责； 

（16） 船上使用的主要压载水管理方法； 

（17） 其他船舶资料。 

2.3.2.3 指定负责压载水管理的高级船员的职责 

（1） 为促进船上压载水管理和处理程序的实施，应任命负责的高级船员，以保持适当

的记录，并确保压载水管理和/或处理程序予以遵循和记载。 

（2） 负责压载水操作的指定高级船员的职责应在计划中予以规定，可包括： 

① 确保按压载水管理计划中规定程序进行压载水处理或置换； 

② 进港前，准备压载水申报单； 

③ 协助港口国控制检查官或检疫官，按其需要取样； 

④ 保持压载水操作日志； 

⑤ 其他公司规定的职责； 

⑥ 承担压载水操作过程的操作性责任。 

2.3.3  压载系统布置 

 2.3.3.1 计划的“压载系统布置”的内容主要描述本船压载系统，包括压载舱、管系、

泵系、监测取样点以及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的设置，旨在帮助检疫官熟悉船舶压载水系

统。 

2.3.3.2 舱室布置和容量 

（1） 计划中，应包括船舶剖面图，或压载舱布置示意图，并； 

（2） 以表格形式： 

① 显示每个舱的容积及其可用于的泵； 

② 显示泵的额定排量。 

                                                        

① 参见第 1 章 1.5.1（6）条“压载水容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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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 管系和泵系布置和压载水取样点 

（1） 计划中，应包括压载系统的管系示图和压载控制系统的布置示图。示图应显示阀

的位置，以及识别编号，每台压载泵的位置和排量。 

（2） 可采用表格或示图的方式，指出管路上和舱柜的取样和进入点以便船员能协助检

疫官迅速获得其希望得到的压载水样本。 

（3） 压载水取样点设置应考虑所取压载水样本的代表性和方便性，以免进入具有潜在

危险的处所或未注满的压载舱。下列方法可供参考： 

① 如可能，可以适当改造压载舱的人孔，以便方便取样设备进入； 

② 可在空气管中安装取样管。取样管的末端可在空气管的顶部或侧面一个方便

的位置，以方便配装取样泵。 

③ 设置独立的取样管系。该管系直接引入压载舱中，并且末端达到舱内，以确

保获取具有代表性的压载水样本； 

④ 在测深管中设置取样管，也可用于获取有代表性的样品； 

⑤ 可在压载泵或压载管路中设置管路取样点，以便在压载或排压载过程中可以

取样； 

（4） 如采用溢流法或稀释法，不应在溢流管路内设置取样点； 

（5） 如压载舱作为临时生活污水或灰水储存舱，则应描述其操作管理措施。 

2.3.3.4 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 

（1） 计划中，应包括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布置图，并； 

（2） 显示压载水管理系统的数量、型号、额定处理能力； 

（3） 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型式认可证书和/或船用产品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3.3.5 给定工况的压载水布置实例 

    计划应包括不同压载工况的压载水布置，包括正常压载工况、最小良好天气出港和

恶劣天气压载工况（如适用）。 

2.3.4 压载水管理 

2.3.4.1 概述 

（1） 计划的“压载水管理”内容主要描述本船符合公约要求的船舶压载水操作程序、

以及船舶和船员安全程序，其内容取决于本船所优选采用的压载水管理方法。 

（2） 在船舶压载水管理可采用如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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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压载水置换，包括顺序法、溢流法和稀释法；（详见本指南 3.2） 

② 压载水处理，包括机械法、物理法、化学法、混合法等； 

③ 压载水原型处理技术； 

④ 排入接收设施； 

⑤ 带回原加装地，等。 

（3） 本部分的内容应至少包括如下程序和安全考虑： 

① 采用海上压载水置换的管理方法时的安全考虑； 

② 船舶压载水操作程序； 

③ 船舶沉积物处理程序； 

④ 船员培训和教育程序； 

⑤ 向港口国/沿岸国协调程序； 

⑥ 船舶压载水报告和记录控制程序。 

（4）在 D-2 标准对船舶强制生效后，如船舶具备符合 D-1 标准的压载水置换方法，应仅

作为应急措施或者在船旗国的特殊要求下使用，且在计划中明确描述。 

    2.3.4.2 安全考虑 

（1） 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应指出可能影响压载水置换过程安全的几种情况。只有在假

定安全的情况下，特别在结构和稳性方面，才能进行压载水置换。应注意下列事项： 

① 气象条件； 

② 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的训练； 

③ 自由液面影响和未满舱内的晃荡载荷； 

④ 根据纵倾和稳性手册，保持足够的稳性； 

⑤ 根据纵倾和稳性手册，剪力和弯矩许用极限； 

⑥ 有关首部砰击和螺旋桨浸没的最小首尾吃水； 

⑦ 驾驶台可视范围。 

（2） 气象条件 

① 当气象条件不允许时，不应进行压载水置换。应规定决定是否进行压载水置换是

船长的职责。 

② 应在计划中列出不应进行压载水置换的各种情况，（如海况、风速），以指导船长

决定是否进行压载水置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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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应尽可能避免在受季节性恶劣天气（台风、飓风、旋风）、或严重冰况影响的区域

进行压载水置换，并选择其他航线。一般情况，应避免在冰冻状况下置换压载水。 

④ 如果上述条件不可避免，只要气象条件允许安全操作，才能进行压载水置换。 

（3） 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的训练 

开航前，应确保对相关船员和高级船员进行训练。所有执行压载水操作的人员应熟悉下

列各项： 

① 详细的船舶泵系，包括所有空气管和溢流管的布置，和所涉及的各台泵，以确保

甲板工作船员的合作； 

② 空气管头和空气/溢流管的运作状况（应保持对空气/溢流管气锁、浮球故障、冰

冻或误关闭等情况的监督）； 

③ 可在海上进行压载水置换的预期时间范围的知识； 

④ 压载水置换方法，包括每个方法对船舶稳性和强度的涉及风险和后果，以及优点

或用于处理的可能性； 

⑤ 记录、取样和测量的程序，以对规则要求的适当记录提供证实； 

⑥ 压载泵容量的限制（如有时）。 

（4） 装载手册 

尽实际可能选择高级船员可使用船上装载手册计算在压载水置换过程中可出现的每一

个工况的稳性和强度曲线的置换方法。 

2.3.4.3 船舶压载水操作程序 

 (1) 概述 

船舶压载水操作程序应描述船舶压载水管理的如下操作： 

① 压载水加装 

② 压载水置换 

③ 压载水处理 

④ 其他压载水管理过程 

 (2) 压载水加装 

本程序中对压载水加装操作至少应提供下列预防性操作要求： 

① 规定旨在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水生物、病原体和沉积物随压载水加装上船 

的各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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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要求船长制定合理的航线计划，尽量减少压载水加装。 

③ 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在下列地区和水域条件下加装压载水： 

a. 港口国通告和指定的禁止水域； 

b. 底栖生物上浮的夜间； 

c. 在非常浅的水域； 

d. 螺旋桨可能搅起沉积物的水域； 

e. 疏浚船作业或最近进行过类似作业的水域。 

(3) 压载水置换 

本程序中对压载水置换至少应提供下列操作要求： 

① 一般原则 

a. 船上人员应熟悉港口当局有关压载水和沉积物要求和处理程序，包括需

要获得进港要求的信息。 

b. 如果要求选择压载水置换或其他压载水处理或控制的符合性，船舶应预

先策划，并制定压载操作的航次计划，以策安全。 

c. 在制定航次计划时，应考虑 2.3.4（2）“安全考虑”。 

d. 如果不存在安全选择，不管在所有情况还是某些情况，应在程序中陈述

操作限制。这些陈述有助于船长对检疫官的提问的响应。 

e. 指出如采用压载水置换方法，应在规定②的距陆地距离和水深的水域进行

压载水置换，以达到压载水公约第 D-1 条标准③。  

② 对船舶所选用的各压载水置换方法规定操作程序和安全考虑事项。以下内容

提供程序编制的指导： 

（4）压载水置换——顺序法 

①  采用顺序法的压载水置换过程要求在船舶动态状况下排出并注入大量的压载水。

该压载水置换程序，因在海上附加载荷，取决于海况，可能同时影响船舶结构，

而不同与在港口压载的技术细节。 

②  压载水置换顺序应至少证实取自于批准的稳性手册的载荷的下列典型工况： 

a. 正常压载工况和，如适用，重压载工况； 

                                                        

② 系指公约第 B-4 条规定 

③
 压载水置换应符合压载水公约第 D-1 条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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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括船上最大压载水容量的装载工况； 

c. 具有良好安全极限的典型压载装载工况； 

d. 具有临界稳性、进水位置和/或强度的船上压载装载工况。       

③  压载水置换顺序应为每个步骤概述每一步骤开始和结束的下列信息： 

a. 每个压载舱的压载水容量； 

b. 涉及的泵； 

c. 估计的时间范围； 

d. 在可允许值范围内的强度值； 

e. 考虑注入或排出过程中自由液面影响的稳性资料； 

f. 船首和船尾的吃水值； 

g. 其他资料。 

④  建议在每进行对应的置换步骤后，恢复原状态。通过考虑船舶位置、气象预报、

机器性能和船员疲劳程度后，决定是否进行下一个步骤。如果认为任何一个因数

存在不利影响，压载水置换过程应予以中止或暂停。 

⑤  由于不对称的排空或注入，应考虑横倾影响，以使所有步骤能使船舶处于正浮

状态。实际操作必须予以控制，以使在抽吸过程中不加剧倾侧。 

⑥  步骤必须符合纵倾和吃水的要求，以避免在压载水置换过程中出现砰击和螺旋

桨出水现象，并保持驾驶台可视距离在允许的极限范围内。 

⑦  如同注入时应避免超压状态一样，由于排空，应避免压载舱内过度的真空状态。 

⑧  每一步骤应核查船舶强度和最小稳性要求的符合性。 

（5）压载水置换——溢流法 

① 由于采用溢流法置换压载水对船舶的状态变化很小，因此溢流法具有能在对

使用顺序法比较勉强的气象条件下使用的优点。但溢流法也存在在使用程序

前必须予以考虑的某些风险和问题，见本指南 2.3.4（2）“安全考虑”。 

② 应制定采用溢流法的压载水置换程序，列出各压载舱采用溢流法处理过程的

次序。可采用简单的列表形式，指出每一步骤的压载舱及其容量、以及可用

的泵和阐明三倍置换容量的估计时间。 

③ 当通过超量注入的溢流法用于部分装满的压载舱时，应予以注意。基于安全

原因，必须核查是否有可能第一个抽空的压载舱并对其重新装满。否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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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船舶的状态允许，压载舱必须完全装满并通过装满的压载舱抽吸压载水。

在任何情况下，船舶状态的变化应类似于顺序法予以观察，如足够的纵总强

度、稳性、平均吃水，首吃水等等应予以核查。 

④ 每一个步骤后，通过考虑船舶位置、气象预报、机器性能和船员的疲劳程度

决定是否进行下一个步骤。如果认为任何一个因数存在不利影响，压载水置

换过程应予以中止或暂停。 

（6）压载水置换——稀释法 

① 采用稀释法置换压载水具有与溢流法类似的优点。但稀释法采用相同速率的

泵入和抽出的方法应注意被置换压载舱压力过高或过低的安全问题，见本指

南 2.3.4 安全程序和注意事项。 

② 应制定采用稀释法的压载水置换程序，列出各压载舱采用稀释法处理过程的

次序。可采用简单的列表形式，指出每一步骤的压载舱及其容量、以及可用

的泵和阐明三倍置换容量的估计时间。 

③ c 在任何情况下，船舶状态的变化应类似于顺序法予以观察，如足够的纵总

强度、稳性、平均吃水，首吃水等等应予以核查。 

④ 每一个步骤后，通过考虑船舶位置、气象预报、机器性能和船员的疲劳程度

决定是否进行下一个步骤。如果认为任何一个因数存在不利影响，压载水置

换过程应予以中止或暂停。 

（7）压载水处理 

① 如拟采用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应确保这些方法能被港口当局接受。 

② 在本程序中应描述船舶采用的压载水处理（机械、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

的安全操作程序或须知，可引用产品操作维修保养和安全手册。 

③ 应描述各压载舱进行压载水处理的估计时间范围。 

④ 应有确保压载水流量不超过压载水管理系统的额定处理能力的描述。 

（8）其他压载水管理方法 

① 如拟采用其他压载水管理方法系统，如向接收受设施排放（压载水公约 B-3.6

条），如压载水公约 B-3.7 条的其它方法，或压载水公约 A-5 条的替代措施，

以及根据压载水公约 A-4 条的免除，或采用 D-1 标准代替 D-2 标准（基于

BWM.2/Circ.52/Rev.1 的豁免），应确保这些方法能被港口当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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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本程序中应描述船舶采用的其他压载水管理方法的操作程序或须知，并包

括相关的图纸和说明、免除或豁免材料，以及向接收设施排放的操作要求。 

（9） 应急措施④ 

        当船舶无法按其经批准的以满足 D-1 或 D-2 标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来管理其压载

水的情况下,船舶应与港口国进行沟通。船舶和港口国应考虑以下措施为可能的应

急措施： 

① 压载水管理计划中预先规定的行动； 

② 将压载水排放到另一艘船上或者适当的船上或陆基接收设施（如设有）； 

③ 按照港口国接受的方法管理压载水或其中一部分； 

④ 按照第 B-4 条根据经批准的计划进行压载水置换，以满足第 D-1 条的标准。

船舶和港口国应考虑到可能对船舶货物装卸操作计划的扰乱以及对可能对

相关方造成影响，包括港口运营人和货主；或 

⑤ 可操作的行动，例如修改航行或压载水排放计划、压载水的内部驳运或将

压载水留存在船上。 

  2.3.4.4 船舶沉积物管理程序 

(1) 概述 

        本程序应描述船舶控制和清除压载舱中沉积物的下列操作： 

① 避免加装沉积物； 

② 船员清除沉积物； 

③ 岸上清除沉积物。 

(2) 避免加装沉积物 

① 本程序中应描述在加装压载水过程中避免沉积物加装的所有合理措施和加装压

载水的最佳时机，以向船长提供指导。 

② 除本指南 2.3.4.3(2)③所述避免加装压载水情况外，以下避免沉积物加装的措施

应在计划编制予以考虑： 

a. 如在江河河口加装压载水，尽可能选择涨潮时进行；  

b. 如果发现水质非常浑浊，最好先加装到安全航行所需的最少数量的压载水， 

                                                        

④参见 IMO 《根据压载水公约规定的应急措施指南》（BWM.2/Circ.62 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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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更清澈的水中继续加装以达到适航状态； 

c. 如果船底与海底或河底基质间的空隙较小，应考虑使用船舶高位的海水吸入 

口进行船舶压载。 

(3) 船员在海上清除沉积物 

① 本程序应描述压载舱沉积物清除时机和具体操作方法，可采用的方法包括： 

a. 人员进入压载舱，进行人工冲洗；  

b. 人员进入压载舱，清除沉积物； 

c. 使用散凝剂，使沉积物重新悬浮； 

d. 使用专门洗舱和扫舱系统。 

② 应描述实施上述方法的沉积物清除作业，需要采取的船舶和人员安全措施。 

(4) 岸上清除沉积物 

① 可以规定在港内或船坞内清除、处理压载舱沉积物程序，包括人员的安全措施。 

② 可规定由岸上专业清洁服务商实施压载舱沉积物清除。 

2.3.4.5 培训和教育程序 

本程序应描述对从事压载水管理和操作船上人员培训要求，并考虑下列因素： 

① 高级船员和船员熟悉在其服务船舶实施压载水管理的职责； 

② 船长和从事压载水操作的人员熟悉有关压载水管理方面的公约、规则和导则的知

识； 

③ 熟悉本船舶的压载水管理计划的知识； 

④ 熟悉有关本船舶压载水管理系统及其操作； 

⑤ 熟悉船舶压载水记录和日志的填写； 

⑥ 本章 2.3.4.2 安全考虑。 

2.3.4.6 向港口国/沿岸国协调程序 

本程序应描述在港口国/沿海国水域排放压载水的协调程序，如需联络的机构、提交通

告等。 

2.3.4.7 船舶压载水报告和记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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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程序应描述实施船舶压载水管理和处理报告程序和格式，至少应包括： 

① 指明负责压载水记录和保存的高级船员； 

② 当船舶加装或排放压载水时，至少应记录日期、地理位置、船舶压载舱和货舱以

及压载水加装或排放的数量和压载水温度和含盐度。计划应提供压载水报告格式

（可采用本指南附录 1《压载水报告表》）； 

③ 应规定当船舶因天气、海况或其他不可操作原因，而无法按计划或港口国要求实

施特定的压载水管理程序和/或处理方法时，船长应尽实际可能在进入港口国当局

管辖水域前，向其报告。 

（2） 计划应提供船舶压载水记录簿的格式（可采用本指南附录 3《船舶压载水记录簿》），

记录簿应包括压载水加装和排放记录以及异常事件记述； 

（3） 记录应能使港口国当局获得； 

（4） 应规定记录簿的保存期（船上保存至少 2年，此后应由公司保持至少 3年）。 

2.3.5 附录 

本部分可编制或编入所有与计划和计划实施有关的记录格式、引用的文件、图纸，包括

船旗国要求和压载水公约有关规则和导则。 

2.4 压载水管理计划的评估和修改 

2.4.1 船东或船长应负责定期评估压载水管理计划，确保其适时性和正确性。 

2.4.2 经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其任何影响公约符合性内容的变更和修改应得到计划

原批准机构的批准。 

2.5 审批压载水管理计划所需的图纸资料 

2.5.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 1式 3份提交批准： 

（1）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⑤ 

（2）压载水置换安全评估报告（如适用）； 

（3）加装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相关的船体、轮机和电气图纸（如适用）； 

                                                        

⑤ 压载水管理计划的编写应注意船舶工作语言的版本要求；如原先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按照 2004 压载水公约的要求编制

且仅满足 D-1 标准，则可以提交更新的压载水管理计划或者原压载水管理计划的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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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造方案和图纸（如适用）。 

2.5.2 审批压载水管理计划需提交下列图纸资料供本社备查: 

2.5.2.1 顺序法： 

（1）总布置图； 

（2）型线图； 

（3）舱容图； 

（4）装载手册（或各种装载工况稳性与剪力弯矩计算书）； 

（5）全船压载管系图； 

（6）机舱布置图（或包括压载泵数量、位置及其排量的图纸资料）； 

（7）全船压载水舱人孔盖布置图； 

（8）全船空气管与测深装置布置图； 

若（4）中不包含空船重量分布，还应提供空船重量分布数据。 

若（4）中不包含许用静水弯矩与许用静水剪力，还应提供许用静水弯矩与许用静水剪

力数据。 

若（4）中不包含舱容测深表，还应提供舱容计算书或舱容测深表数据。 

上述（2）、（4）可以用经认可的装载仪软件替代。 

2.5.2.2 溢流法或稀释法（如 2.5.2.1 中已包括，可不必重复提供）： 

（1）压载管系图； 

（2）压载舱布置图； 

（3）压载泵明细表； 

（4）空气管、溢流管及测深管布置图； 

（5）压载水进水口及溢流口的结构详图。 

2.5.2.3 压载水管理系统（如 2.5.2.1 或 2.5.2.2 中已包括，可不必重复提供）： 

（1）舱容图； 

（2）全船压载管系图； 

（3）机舱布置图（或包括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和压载泵的数量、位置及其处理能

力或排量的图纸资料）； 

（4）全船压载水舱人孔盖布置图； 

（5）全船空气管与测深装置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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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装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的基座加强图（如适用，也可包含在相关结构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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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安全评估 

3.1 一般要求 

3.1.1 根据压载水公约 B-3 条规定，海上压载水置换是船舶可以采取的管理措施之一。

但压载水置换会引起许多安全问题，影响到船舶和船员的安全。因此，针对具体船舶进行压

载水置换方法的安全评估，合理制定压载水置换程序是采用压载水置换方法的关键。压载水

置换程序和相关指导应反映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 

3.1.2 应确保在压载水置换前，与船上所采用的压载水置换方法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均

得到充分考虑，并且船上相关人员受到适当的培训。应定期审核安全问题、所采用的置换方

法的适用性和船员培训问题。 

3.1.3 根据公约要求，如果由于恶劣天气、船舶设计、应力、设备故障或任何其它异常情

况，船长合理地判定置换压载水会危及船舶、船员或乘客的安全和船舶稳性，则船舶不应遵

守公约 B-4（1）和 B-4（2），在此情况下： 

（1）船舶如因上述理由而未置换压载水，应将理由记入《压载水记录簿》； 

（2）有关港口国或沿海国可要求压载水必须按照其所确定的程序并参照《附加措施包括

紧急情况指南》（G13）排放。 

3.1.4 在采用顺序法的压载水置换过程中，若某些步骤不能完全符合 3.5.3 的安全评估

标准，则应在对以下方面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提醒船长加以注意，告知

船长不符合的性质、需要另行考虑的措施（3.6 或 3.7）和/或采取的预防措施。 

（1）压载水置换过程中不符合某一安全标准的步骤和所持续的时间； 

（2）这种“不符合”对船舶航行和操纵能力的影响； 

（3）需要对压载水置换采取的限制条件（如气象、海况条件）。 

3.1.5 船长在船舶实际营运中，当具备以下前提条件时才可作出压载水置换作业的决定： 

（1）船舶处于开阔水域； 

（2）通航密度较低； 

（3）加强航行值班，并增加前方瞭望（如有必要），且与驾驶室有充分联系； 

（4）船舶操纵性不会因没有符合某些安全标准而受到不当影响；和 

（5）气象和海况条件良好，且在预期的置换时间内不会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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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压载水置换方法 

3.2.1 目前已由 IMO 评估并接受的压载水置换方法有以下三种： 

(1)  顺序法（Sequential method）：该方法也称排空注入法，是指先将用于装载压载水

的压载舱抽空，然后用替换的压载水重新注满的过程，以达到置换率至少为压载水体积的95%。 

(2)  溢流法（Flow-through method）：将替换的压载水泵入用于装载压载水的压载舱，

而允许水从溢流口或其他装置流出的过程。采用该方法时，在深海由泵向已注满的压载水舱

注水，让水溢流，至少应以 3 倍该舱容积的水量流经该舱。 

(3)稀释法（Dilution method）：替换的压载水从用于装载压载水的压载水舱顶部注入并

同时以相同流速从底部排出的过程，至少应以 3 倍该舱容积的水量流经该舱,舱内水位在压载

水更换作业全过程中保持不变。 

3.2.2 除上述 3种方法之外的置换方法，应经 IMO 评估并接受后才允许使用。 

3.3 安全因素 

3.3.1  每种压载水置换方法都存在与其相关的特定安全问题，在为特定船舶选择某一方

法时，应考虑如下安全因素： 

（1）避免压载水舱超压和负压； 

（2）随时可能处于未装满状态的液舱的自由液面对稳性的影响和产生的晃荡负荷； 

（3）按照经认可的纵倾和稳性计划充分保持完整稳性； 

（4）满足经认可的装载计划中航行状态下的许用弯矩和剪力的要求； 

（5）扭矩； 

（6）船首和船尾吃水及纵倾，特别是驾驶室可视范围、螺旋桨浸没和船首最小吃水； 

（7）在更换压载水时波浪引起的船体振动； 

（8）在压载水更换期间可能须打开的水密门和风雨密门（例如人孔）必须重新锁闭； 

（9）最大泵水/流水速率 – 要确保压载水舱所承受的压力不大于其设计压力； 

（10）压载水的内部转移； 

（11）允许的气象条件； 

（12）在受季节性龙卷风、台风、飓风或严重冰况影响的地区划定气象航线； 

（13）装载和/或卸载压载水和/或内部转移压载水的记录文件； 

（14）对可能影响海上压载水更换的各种情况的应急程序，包括气象条件的恶化、泵的

故障和动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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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各舱完成压载水更换的时间或更换的适当顺序； 

（16）连续监测压载水作业；监测应包括泵、舱内水位、管路和泵的压力、稳性和应力； 

（17）不应更换压载水的状况的清单。这些状况可能由于恶劣天气、已知的设备故障或缺

陷，或危及人命或船舶安全的任何其他情况造成的异常的危急状况或不可抗力而出现； 

（18）海上压载水更换应避免在结冰的气象条件下进行。但是当认为完全有必要时，应

特别注意船外排放装置、空气管、压载系统的阀门及其控制装置冻结以及甲板上形成冰层所

引起的危害； 

（19）人员安全，包括晚上、恶劣天气下、压载水溢流到甲板上时和结冰条件下需要人

员在甲板上作业而可能需要的预防措施。考虑这些问题，可从职业保健和安全角度，联系到

人员因压载水溢流到甲板上时甲板表面湿滑以及直接与压载水接触而跌落和受伤的风险。 

3.3.2 对某一特定船舶进行安全评估后，应根据所确定的压载水置换方法以及船型，在压

载水管理计划中为该船提供针对上述 3.3.1 所包含的安全因素所适用的程序、建议和资料。 

3.4 安全评估 

3.4.1 在为特定船舶确定压载水置换方法时，应对以下方面进行安全评估： 

 （1）各型船舶经批准的纵倾和稳性计划及装载计划规定的许用航海工况下的稳性和强度

安全裕度。还应考虑所要使用的一种或数种压载水更换方法； 

 （2）压载水泵系和管系，需考虑压载水泵的数量及其排量、压载水舱的尺寸和布置； 

 （3）压载水舱的排出孔和溢流布置在使用溢流法时的有效性及流量，压载水舱溢流点的

有效性及流量，防止压载水舱负压和超压。 

3.4.2 安全评估按照本指南 3.5、3.6 和 3.7 进行。 

3.5 顺序法 

3.5.1 应制定合适的压载水置换顺序。 

3.5.2 对压载水置换顺序各步骤，应对下列方面进行安全评估： 

（1）完整稳性； 

（2）总纵强度； 

（3）螺旋桨浸没； 

（4）驾驶室可视范围。 

3.5.3 安全评估标准 

（1）完整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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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装载手册（或各种装载工况稳性与剪力弯矩计算书）中适用的稳性标准。 

（2）总纵强度 

满足装载手册（或各种装载工况稳性与剪力弯矩计算书）中规定的许用值。 

（3）螺旋桨浸没 

压载水置换各步骤中的最小尾吃水应使螺旋桨完全浸没。 

（4）驾驶室可视范围 

位于船首正前方的驾驶室视线盲区长度满足 2 倍船长（“船长”指船舶总长）与 500 米之

较小者。 

3.5.4 安全评估的校核工况 

安全评估的核算工况应根据装载计划中的典型装载工况选择下列稳性和/或强度最差的

工况： 

（1）满载中途(消耗品 50%)； 

（2）压载中途(消耗品 50%)。 

对于集装箱船来说应考虑满载中途工况，尽量选取额定最大装箱数或较接近最大装箱数

的装载工况；对散货船来说应考虑压载中途（含重压载）工况；对液货船来说应考虑压载中

途工况。 

3.5.5 在按顺序置换压载水时，可能有时会短时不能完全符合或发现难以保持以下一个

或多个衡准： 

（1）驾驶室可视范围标准（SOLAS V/22）； 

（2）螺旋桨沉浸；和 

（3）船首最小吃水。 

3.5.6 由于大多数船舶可接受的压载水置换顺序的选择是有限的，对可能有短时不符合

情况的顺序并非总可不予考虑。实用的办法是接受这种顺序，但须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用适

宜的注解提醒船长加以注意。该注解应告知船长短时不符合的性质，可能须另行作好计划和

使用这种顺序时需采取的适当预防措施。 

3.5.7 船长在计划进行压载水置换作业时，如置换顺序涉及有时不能符合螺旋桨沉浸、

最小吃水和/或纵倾及驾驶室可视范围衡准，则应评估： 

（1）作业期间未符合任一衡准的持续时间和次数； 

（2）对船舶航行和操纵能力的影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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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完成业的时间。 

3.5.8 只有在预计具备以下条件时，才应作出进行作业的决定： 

（1）船舶将处于开阔水域； 

（2）通航密度将会很低； 

（3）将保持加强航行值班，如有必要并增加前方瞭望，且与驾驶室有充分联系； 

（4）船舶操纵性不会因吃水和纵倾以及/或螺旋桨浸没短时不符合衡准而受到不当影响；

和 

（5）总体气象条件和海况将会合适，不大可能恶化。 

3.6 溢流法 

3.6.1 溢流法一般用于但不限于下列舱室： 

（1）重压载工况的压载货舱； 

（2）轻压载工况的顶边舱； 

（3）首尾尖舱等。 

3.6.2 对溢流法的安全评估应包括以下方面： 

（1） 压载泵和管路系统，需考虑压载泵的数量、排量和压头； 

（2） 溢流法中压载舱的溢流孔的流量和可用性以及船员培训要求； 

（3） 避免压载水置换中的压载舱压力过高或过低。 

3.6.3 在评估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并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提供相应的操作程序、建议

和指导： 

（1） 最大泵速/流速限制，以确保压载舱承受的压力不超过设计值； 

（2） 各舱同时更换可减小溢流阻力，避免压载舱内压力过高，但需保证各压载舱均能

达到 3倍的置换体积； 

（3） 压载管路和溢流管口的布置须考虑压载水更换的效率； 

（4） 允许的天气条件； 

（5） 每个舱完成压载水置换的时间或置换的适当顺序； 

（6） 应当连续监测压载水操作，包括泵、舱内水位、管路和泵的压力等； 

（7） 压载水置换期间可能要打开的水密门和风雨密门（例如人孔），应当重新密封； 

（8） 压载水置换引起的船体振动； 

（9） 人员安全，包括晚上、恶劣天气下、压载水溢流到甲板上和结冰条件下需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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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板上作业时，可能需要的防范。 

3.6.4 系统设计要求 

3.6.4.1 对于现有船舶而言： 

（1）对于需要改造的系统，须在安全评估报告中给出改造方案和图纸供批准。 

（2）当以压载泵最大流量（或最大允许流量）进行压载水溢流置换时，压载舱压力应不

大于其设计压力，应通过管路阻力计算或船上试验验证。 

3.6.4.2 对于新造船而言： 

（1）压载水舷旁排出口和压载水吸入口应远离，防止对吸入的压载水造成污染。 

（2）压载水舱内部布置，包括压载水进口及排出口布置，应能使压载水被彻底置换，并

有利于沉积物清除。 

（3）压载舱空气管面积应不小于压载水注入管面积的 1.25 倍。当在空气管内设置压载

水取样管时，应将取样管的面积扣除。 

（4）压载水溢流管面积通常应不小于上述要求的空气管的面积。 

（5）在压载水停滞现象比较严重的双层底压载水舱和首尾尖舱，必要时应铺设额外的管

路，以提高压载水的置换效率。 

（6）除非经过特别批准，带有自动关闭装置的空气管头不适合作为压载水溢流使用。应

避免压载水溢流到甲板上。 

3.6.5 压载舱溢流阻力计算 

（1）溢流法由于舱内始终充满水而避免了弯矩、剪力和局部应力过大等问题，但由于溢

流管路存在阻力损失，可能使得压载舱和压载管路压力过高，会给船体结构带来损坏，可以

通过溢流阻力计算确保当以压载舱最大允许置换流量进行压载水溢流置换时，压载舱压力不

大于其设计压力。即： 

designdynpcal PpghP        

其中， designP － 液舱的设计压力，由船体结构设计值确定，MPa；  

－ 海水的密度，㎏/m
3； 

ph － 至溢流管顶部的高度，m ； 

g  —重力加速度，m/s
2； 

dynp  —计算的溢流管路溢流阻力，MPa。 

（2）当无法获得具体液舱的设计压力时，可以参考船体结构计算的规范公式确定。当液

舱装载到空气管或溢流管时，液舱上部静压力 Pdesign 由下式求得： 



23 

    d e s i g n a i r d r o pP g h P      kN/m
2
        

    式中： 

    a i rh
：至空气管顶部的高度，m； 

    d r o pP
：结构设计时考虑的空气管溢流阻力，MPa。 

所以，为保证压载舱不超压，应满足： 

)( pairdropdyn hhgPp  
 

在压载水溢流置换时，结构设计时考虑的空气管阻力损失 Pdrop 可取 25kN/m
2。当采用较

长的管路或者布置有弯头和阀门时，管路压力损失可取较大的数值，但需要提供计算。 

 

（3）溢流管路阻力计算可采用本社接受的或国际公认的计算公式和阻力系数数据进行计

算，例如 Hazen-Williams 法、Darcy-Weisbach 法以及《船舶设计实用手册（轮机分册）》。 

（4）压载舱压力主要和溢流管路的布置以及压载水置换的流量有关，进行水力计算时，

可在保证压载舱不超过允许压力的条件下，给出溢流管路的最大允许流量，或者给出管路流

量压力降曲线。 

（5）应考虑到压载泵实际排量可能大于额定排量，因此在溢流管路阻力计算中及压载水

操作时，应限制压载泵的排量不超过阻力计算中确定的最大允许排量。 

（6）多舱同时置换时，需单独计算每个舱的流量。 

3.7 稀释法 

3.7.1 由于稀释法具备溢流法的优点，并且采用单独的泵排出压载水，不会造成压载舱

超压，因此几乎所有的舱都可以采用稀释法进行压载水置换。但由于管系改造复杂，不建议

现有船采用。 

3.7.2 对稀释法的安全评估应包括以下方面： 

（1） 压载泵和管路系统，需考虑压载泵的数量、排量和压头。 

（2） 保证泵入泵出速率一致，避免压载水置换中的压载舱产生压力或液位变化而产生

其他安全问题。 

3.7.3 在评估中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并在压载水管理计划中提供相应的操作程序、建议

和指导： 

（1） 保证泵入泵出速率一致，避免压载水置换中的压载舱产生压力； 

（2） 各舱同时更换时，需保证各压载舱均能达到 3倍的置换体积； 

（3） 压载管路和溢流管口的布置须考虑压载水更换的效率； 

（4） 每个舱完成压载水置换的时间或置换的适当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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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当连续监测压载水操作，包括泵、舱内水位、管路和泵的压力等； 

（6） 压载水置换引起的船体振动。 

3.7.4 系统设计要求 

（1）对于需要改造的系统，须在安全评估中给出改造方案和图纸供批准。 

（2）应确保泵入和泵出压载水的速率一致，为此应设有液位测量、监控和液位高低报警

装置。 

（3）压载水舷旁排出口和压载水吸入口应远离，防止对吸入的压载水造成污染。 

（4）压载水舱内部布置，包括压载水进口及排出口布置，应能使压载水被彻底置换，并

有利于沉积物清除。 

（5）压载舱空气管面积应不小于压载水注入管面积的 1.25 倍。当在空气管内设置压载

水取样管时，应将该面积扣除。 

（6）在压载水停滞现象比较严重的双层底压载水舱和首尾尖舱，必要时应该铺设额外的

管路，以提高压载水的置换效率。 

（7）多舱同时置换时，需单独计算出每个舱的流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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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压载水报告格式样本 

 

提交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___  提交时间 （24:00 GST）：_________                 经修订的格式： 是□  否□ 

1. 船舶信息 2. 航次信息 3. 压载水使用和容量 

船名 到达港：  

IMO号： 到达日期（日/月/年）： 船上总压载水量： 

容量：     单位   压载的液舱和货舱数量 船东： 代理人： 

船型： 上一个到达港口：               国家：  m3  

GT： 下一个到达港口：               国家： 船上总压载水容量： 

容量：     单位    船上压载液舱和货舱总数量 建造日期（日/月/年）： 下一个到达港口（2）：          国家： 

船旗国： 下一个到达港口（3）：          国家：  m3  

 

4. 压载水管理 

拟排放的压载水舱总数量：  

拟排放的压载水舱中，有多少：进行了置换                  采用压载水管理系统进行了处理： 

请列明采用的压载水管理系统 （如有）（生产商、模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未进行压载水管理，说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船上是否有经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是□   否□                 执行了管理计划？是□   否□ 

船上是否有压载水记录簿？是□   否□ 

船舶是否携带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是□   否□ 

签发日期（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期日（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书签发机构：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发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符合第D-2条的日期（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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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压载水历史： 在第2页记录所有在船上充装水的液舱/货舱以控制船舶的纵倾、横倾、吃水、稳性或压力，而不论压载水排放目的。注： 压载水

来源系指在采取任何压载水管理措施前的最后一次压载水注入。 

 

6. 负责压载水管理的高级船员的姓名和职位： 

船名：__________________    IMO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到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液舱/货舱 

分别列出多

种来源/液舱 

舱

容 

压载水来源 现 有 容

积 

（m3） 

压载水管理措施 建议的压载水排放 

日期 

（日/月

/年） 

港口或

纬度经

度 

日期 

（日/月

/年） 

起点 

纬度和

经度 

终点 

纬度和

经度 

使 用 的

容积 

（m3） 

% 

更换 

方法 

（DM/SM/FM,T） 

盐度 

（PSU） 

日期 

日 / 月 /

年 

港口或

纬度经

度 

容积 

（m3） 

盐度 

（PSU） 

                

                

                

                

                

                

                

                

                

                

                

                

压载水舱代码：首尖=FP， 尾尖=AP，双层底=DB， 翼舱=WT， 顶边=TS，货舱=CH， 其他=O。 

方法： DM=稀释， SM=顺序， FM=溢流， T=处理。 

如果进行了置换，仅需填写标有（）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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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压载水管理计划标准格式① 

 

 

序言 

压载水管理计划应包含公约 B-1 条要求的资料。 

前 言 

每一计划的起始措词应反映出以下要旨。 

 

1 本计划按照《2004 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简称“压载水公约”）

B-1 条要求和相关导则要求编写。 

2 本计划的目的是按照《压载水管理和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G4）》（MEPC.127(53)，

经 MEPC.306(73)修订）满足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理的要求。本计划为船舶压载水和

沉积物的计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标准操作指导，并说明所应遵循的安全程序。 

3 本计划业经主管机关认可，未经主管机关事先批准不得作任何修改或修订。 

4 本计划可按授权机关要求接受检查。 

船舶概况 

至少应包括以下信息： 

船名； 

船旗； 

  船籍港； 

  总吨位； 

  IMO 编号②；  

  船长（BP）； 

  船宽； 

                                                        

① 参照 MEPC.127(53)决议，经 MEPC.306(73)修订 

② 按照 A.1117(30)决议《IMO 船舶编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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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呼号； 

  最深压载吃水（正常和恶劣天气）； 

 船舶总压载容量（以立方米和船舶适用的其他单位计）； 

船上所用主要压载水管理方法简述； 

 所指定负责压载水管理的高级船员身份（职级）。 

 

目录 

  应有各节的目录以供查找该计划的相应内容。 

 目的 

该部分应向船员就压载水管理目的和意义作一简介，说明需要进行压载水管理和需要保

持准确记录的重要性。 

压载水系统图 

应附上压载水系统图，例如： 

  1）压载水舱布置图； 

  2）压载水舱容图； 

  3）压载水管系和泵的布置图，包括空气管和测深管布置图； 

  4）压载泵排量； 

  5）船上所用压载水管理系统，以及船上备有的操作和维护计划索引； 

  6）所安装的压载水管理系统；和 

  7）船舶的一个横向和纵向剖面图，或压载舱布置简图；等等。 

压载系统描述 

对压载系统作一描述。 

压载水取样点 

指示管路和压载水舱取样点及出入点的清单和/或图表。 

注明压载水取样主要是授权机关的事情，除授权检查官明确要求并在其监督下外，不大

可能需要船员取样。 

压载水管理系统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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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船上所用（各）压载水管理系统的操作。可引用产品使用计划。 

一般压载水管理预防方式资料。 

船舶和船员安全程序 

所用压载水管理系统的具体安全问题细节。 

操作或安全限制 

具体操作或安全限制细节，包括与管理系统有关且影响到船舶和/或船员的限制，并有压

载水舱安全进入程序索引。 

船上所用压载水管理和沉积物控制方法说明 

船上所用压载水管理和沉积物控制方法细节及操作步骤。 

沉积物处置程序 

在海上和向岸上处置掉沉积物的程序。 

沟通方法 

在沿海国水域排放压载水的协调程序细节。 

负责压载水管理的高级船员职责 

指定高级船员的职责概述。 

记录要求 

该公约关于保持记录要求的细节。 

船员培训和所应熟知事项 

关于船员培训和所应熟知事项规定的资料。 

免除 

船舶按 A-4 条获准的任何免除的细节。 

批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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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机构的情况和印章。 

应急措施 

船上压载水没有按规定排出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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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压载水记录簿格式 

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 

时期：从           至：              

船名                                                        

IMO 编号                                                     

总吨位                                                      

国旗                                                        

总压载水容量（立方米）                                      

该船备有压载水管理计划 □ 

注明压载水舱的船舶示意图： 

 

1  前言 

按《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附则第 B-2 条，应对每一压载水作业作出记

录。这包括在海上和向接收设备的排放。 

2  压载水和压载水管理 

“压载水”系指为控制船舶的纵倾、横倾、吃水、稳性或应力而在船上加装的水及其悬浮物。

压载水管理应符合经认可的压载水管理计划并考虑本组织制定的指南。① 

3  压载水记录簿的记录事项 

压载水记录簿的记录事项应在下列每一情况下填写： 

3.1  在船上加装压载水时： 

 .1  加装日期、时间和加装港口或设备的位置（港口或经纬度）及水深（如在港口外）  

 .2  估计的加装量（立方米） 

 .3  负责该作业的高级船员的签字 

3.2  每当为压载水管理目的对压载水进行循环或处理时： 

 .1  作业的日期和时间 
                                                        

①参见压载水管理及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G4）（MEPC.127(53)，经 MEPC.306(73)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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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估计的循环或处理量（m3） 

 .3  是否按压载水管理计划进行 

 .4  负责该作业的高级船员的签字 

3.3  当将压载水排放到海中时： 

 .1  排放的日期、时间和排放港口或设备的位置（港口或经纬度） 

 .2  估计的排放量（立方米）和剩余量（立方米） 

 .3  在排放前是否实施了经认可的压载水管理计划 

 .4  负责该作业的高级船员的签字 

3.4  当压载水被排放到接收设施中时： 

 .1  加装的日期、时间和位置 

 .2  排放的日期、时间和位置 

 .3  港口或设施 

 .4  估计的排放或加装量（立方米） 

 .5  在排放前是否实施了经认可的压载水管理计划 

 .6  负责该作业的高级船员的签字 

3.5  压载水的意外或其它异常加装或排放： 

 .1  发生日期和时间 

 .2  发生时的港口或船舶位置 

 .3  估计的压载水排放量 

 .4  加装、排放、逸出或流失情况、其原因和一般说明 

 .5  排放前是否实施了经认可的压载水管理计划 

 .6  负责该作业的高级船员的签字 

3.6  额外的操作程序和一般说明 

4  压载水容量 

船上的压载水容量应以立方米来估计。在压载水记录簿中有多处涉及到估计的压载水容量。

意识到估计压载水容量的精确性是有待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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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载水作业记录 

 压载水记录簿页的示例 

船名：                                    

船舶编号或呼号                            

日期 项目 

（编号） 

作业记录/负责的高级船员签字 

   

   

   

   

   

   

   

  船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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